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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8 月 12 日，备受瞩目的内

蒙古“婚内强奸案”于额尔古
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其间，
男方律师提出“婚内不存在强
奸”的观点，使该案件迅速成
为舆论焦点。庭审中，控辩双
方围绕该行为是否构成强奸罪
展开了多轮激烈辩论。

婚内是否存在强奸行为？
离婚冷静期内的性行为又如何
界定？针对这些问题，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业律
师，一起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热点回顾

妻子报警称遭丈夫“强奸”
一段录音内容成为一对婚龄

15 年的夫妻走上法庭的导火索。

今年 2 月27日，内蒙古额

尔古纳市一男子刘军（化名）与

妻子王丽（化名）因感情破裂，

申请协议离婚，进入离婚冷静期

并处于分居状态。因为怀疑王丽

与他人存在不正当关系，刘军购

买了具备录音功能的智能定位终

端，放在了王丽卧室书架上，对

王丽日常生活进行窃听。

3月21日上午，刘军将王丽

叫到了自己家中，播放事先录制

的音频。录音显示，王丽与他人

存在通话内容，进一步确认了刘

军关于其出轨的猜测。随后，刘

军对王丽进行了多次的殴打和辱

骂，更是违背王丽的意愿，强行

与其发生性关系，并用手机录制

了两段视频。

当天下午，王丽报警称自己

遭受殴打，次日又以被家暴和强

奸为由再次报警。经司法鉴定，

王丽的 L2-L4 三处腰椎左侧横

突骨折，被评定为轻伤一级。

3月23日，刘军因涉嫌强奸

罪被额尔古纳市公安局刑事拘

留，被羁押在当地看守所。之

后，检察机关以涉嫌故意伤害罪

和强奸罪对刘军提起公诉，并同

时附带民事诉讼。女方请求赔偿

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

30 余万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

金为 30万元。

8月12日，该案件一审在额

尔古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

开庭前，刘军的代理律师、河南

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表示，

将为被告刘军做无罪辩护。他认

为，婚内不存在强奸，所谓“婚

内强奸”只是网友们的说法，本

身就是一个伪罪名。

目前，该案件一审未当庭宣

判，或将择期再次开庭。据了解，

庭审中，控辩双方主要围绕“是

否构成强奸罪”进行了多轮辩论。

 

■律师说法

“是否自愿”
成为强奸罪判定标准

在离婚冷静期内，丈夫在家

暴后与妻子发生性关系，是否构

成强奸？就此问题，记者于 8月

13日分别采访了湖南湘杰（长沙）

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纯梓和上海京

沪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倩玉，听

取他们的专业见解。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尚未将丈夫强奸妻子的行

为排除在强奸罪范围之外。”周

纯梓认为，在“婚内强奸”这

一问题上，学术研究与司法实

践存在一些分歧。部分法学专

家提出的以“是否提起离婚诉

讼或是否处于分居状态”来作

为判定丈夫行为“是否构成强

奸罪”的标准，其合理性依据

尚不充分，“即使在离婚诉讼期

间或分居阶段，婚姻关系在法

律层面仍属有效”。

“离婚冷静期内的性行为是

否构成强奸罪，关键不在于婚

姻关系，而是性行为是否自愿。”

汪倩玉解释，首先，夫妻之间

的性义务并非法律明确规定的

强制性义务，而是一种社会大

众普遍认同的伦理义务。通俗

讲，婚姻中发生性关系是夫妻

双方的概括同意，不需要每一

次都提前询问是否同意。基于

此，在婚姻关系正常存续期间，

丈夫通常难以成为强奸犯罪的

主体。然而，若夫妻双方正处

于分居、协商离婚、起诉离婚

或者离婚冷静期等特殊阶段，

这表明双方共同生活的共识已

经破裂，那么夫妻之间的性义

务共识和概括同意的承诺也可

能随之瓦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丈夫采取暴力或胁迫手段

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则完全可

能构成强奸犯罪。这种观点在

社会生活逻辑上也更易被接受。

汪倩玉向记者举例，最高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 51

号指导案例中对婚内强奸案件的

处理有明确观点。在这例指导案

例中，被告男方两次申请离婚，

并在离婚判决书尚未生效时，违

背女方的意志，采用扭、抓、咬

等暴力手段，强行与女方发生

性关系，其行为符合《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以暴

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

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因此，男方被法院认定

为构成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三年。

汪倩玉认为，就内蒙古发生

的这起“婚内强奸”案件而言，

根据新闻报道披露的信息，涉案

当事人双方已经处于离婚冷静

期，属于“非正常的婚姻关系存

续期”，如公诉机关有充分证据

证明丈夫使用严重暴力手段与女

方发生性行为，其行为已然突破

伦理义务的界限，完全符合《刑

法》中关于强奸罪的相关规定。  

“婚内强奸案”上热搜，离婚冷静期施暴如何定罪

专注医美普法，她的短视频成电子“维权手册”

“医美防骗指南”
助力女性高效维权

柏倩的普法创新，源于一

次“意外”的洞察。

2024 年，她的一位好友与

长沙某医美机构产生纠纷，却

被机构反诉名誉侵权。这场始

料未及的官司，让柏倩敏锐地

发现了大家在医美维权领域的

一大认知鸿沟：平台上，受害

女性虽多，但多数仅以情绪宣

泄替代法律行动，甚至陷入“自

证清白”的逻辑误区。

结合对传统普法模式覆盖

面不足的反思，柏倩抓住这一

关键痛点，当即决定在“小红书”

开辟新战场，建立账号，专注

于为遭遇医美失败的女性提供

“如何有效维权”的策略，并

分享“医美防骗指南”，将法

律智慧植入大众的日常交流。

从零开始的视频创作，对

柏倩而言充

满挑战。“怎

样才能制作

出具有网感

的视频？如何

表达才能让观

众通俗易懂……”

她不断尝试，最终制

作出令自己满意的视频，“没

有法言法语，不少网友看了反

馈说视频中的维权方法容易学

习，关于事件的描述也容易让

有需要的人对号入座”。

随着视频数量的增加，柏

倩逐渐熟练掌握了制作技巧。

她将常见的医疗美容纠纷分为

三类：一是医疗美容机构虚假

宣传；二是术中违规操作导致

医疗美容项目失败；三是遭遇

“杀猪盘”，被诱导进行高额消

费甚至贷款。针对不同类型，

她提供了预防侵权的策略以及

维权的方法，旨在帮助公众有效

应对侵权行为，维护自身权益。

 

《姐妹们的维权手册》
按图索骥，轻松维权

一年多来，柏倩在多个平台

累计发布超过百条普法视频，内

容涉及医疗美容等领域，面向广

大网友提供实用的维权知识。

她不仅在“小红书”

活跃，还将内容

扩展 到 微信

视频号、抖

音等多个

平台。

这 些

视频引发

了大 量网

友的私信咨

询，也让柏倩

意识到，普通公

众对法律知识的需求

日益增长。于是，她结合多年来

的办案经验，整合团队资源，编

写了一本名为《姐妹们的维权手

册·医美篇》的电子书，每当有

人咨询时，她都会将这本书作为

入口，指导大家“按图索骥”自

主维权，无法解决问题时再由律

师团队提供专业援助。

随着普法影响力逐步扩大，

许多陷入医疗美容纠纷的网友

纷纷寻求她的帮助。让她印象

最深的是一位名叫阿娟（化名）

的网友找到了她，委托她担任

代理律师。

原来，阿娟曾接受过换肾手

术，但是在美容院工作人员的宣

传误导下，进行了一项医疗美容

项目，“在手术前，主刀医生并未

告知有过重大病史的患者是不适

宜接受此类手术的”。

术后，阿娟的身体状况急剧

恶化。更为棘手的是，该美容机

构已“人去楼空”，这使得阿娟的

维权之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柏倩接手此案后，首先通过

多方途径找到了该机构的负责

人，还系统梳理了大量汇报材料

和证据材料，提交至相关监管部

门。在监管部门的协助下，柏倩

最终成功与医美机构展开谈判，

并为阿娟争取到了满意的结果。

这些真实案例不仅成了柏

倩视频内容的重要素材，也帮

助更多公众了解类似事件的共

性，增强防范意识。柏倩表示，

每一件案件都提醒她，维权不

仅仅是诉讼，更需要对医疗知

识的理解、沟通和谈判的能力。

她不断学习医学、药学相关知

识，提升自己在法律、医学交

叉领域的专业素养。

如今，柏倩的普法工作已覆

盖更广泛的医疗健康领域，但

她始终坚持初心：“我依然专注

于女性权益的守护。未来，我

将继续利用互联网平台，探索

更多丰富多样的普法形式，让

更多人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勇敢维护权益。”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实习生 谭咏欣

“医美失败如何维权”“律师
解析医美‘杀猪盘’与美容院‘剧
本杀’”“医美被坑几十万，如何
谈判让机构退款”……打开柏
倩的社交平台账号，其首页内容
都在为遭遇医疗美容纠纷的女
性传授维权方法。在这些视频
里，柏倩对维权的各个要素几
乎都进行了详细讲解。

柏倩是湖南弘一（广州）律
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并担任
民建湖南省法制委员会委员。自
2017 年投身律师行业以来，她
始终聚焦于女性权益保护。面
对日益增多的医疗美容服务纠
纷，柏倩自 2024 年起，创新利
用网络平台，为不幸遭遇医美
失败的女性提供及时的法律咨
询与情感支持。她不仅帮助受害
者维权，更积极普及医美知识，
筑牢消费者的风险防线，助力
女性以更安全、更明智的方式
追求美丽。

柏倩多年为女性开展法律讲座。


